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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高鐵營運通車 7 年，其行車安全及緊急應變長期受到各界觀注。對於大

部份高鐵行車事故事件，因採「失效自趨安全」及「備援系統」之系統安全設計，

列車在無進路之狀況下均會自動停車，再由行控中心進行應變調度。近年來國內

外發生多起鐵路重大行車事故，提升鐵路行車安全之課題日益受到關注與重視。

為奠定鐵路安全之根基，無論在政府監督或鐵路機構安全管理方面，應從安全目

標、風險管控、執行對策、督導考核等面向持續檢討精進並具體落實。日本鐵路

運轉安全長期以來深受各界肯定，其政府安全監督及鐵路機構自我管理制度，已

將安全文化融入其中，上從管理人員，下至基層員工均能貫徹執行。本局未來配

合政府組織改造合併成立鐵道局，專責辦理鐵路安全監理，藉由本次考察將有助

於建置鐵路安全監理作業機制，進而要求鐵路機構檢討落實安全管理，強化鐵路

運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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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台灣高鐵營運通車已達 7 年，其行車安全及緊急應變長期受到各界關注。對

於大部份台灣高鐵行車事故事件而言，因其系統採「失效自趨安全」及「備援系

統」之安全設計，列車在無進路之狀況下均會自動停車，再由行控中心依路線設

備狀況，以最安全之方式進行應變調度。雖會造成部份列車誤點，導致旅客不便，

但尚無重大影響營運安全之情事。而台灣高鐵公司在事發後，除進行必要之列車

或路線設備檢查、修復及測試，以確保系統恢復正常運作外，並對相關人員相關

教育訓練及安全宣導、檢討相關設施設備並予必要改善、增修訂相關標準作業程

序等。 

本局亦已建立高鐵營運安全監理機制並落實執行，除要求台灣高鐵公司依鐵

路法令進行行車事故事件立即通報、提送書面報告及月報外，並執行臨時檢查以

瞭解事發原因、處理過程及事後檢討改善情形，並就該公司相關作業程序、運轉

及檢修紀錄、人員訓練等進行查核。另本局於每年依法辦理之定期檢查，亦就台

灣高鐵公司安全作業之執行、管理與訓練等事項，查察其辦理狀況及抽查相關紀

錄。對於監查所見缺失，即要求台灣高鐵公司儘速確實改善並持續追蹤，以確保

高鐵運轉安全。 

然而，鑑於近年來國內外發生多起鐵路重大行車事故，提升鐵路行車安全之

課題日益受到關注與重視。為奠定鐵路安全之根基，無論在政府監督或鐵路機構

安全管理方面，應從安全目標、風險管控、執行對策、督導考核等面向持續檢討

精進並具體落實。日本鐵路運轉安全長期以來深受各界肯定，其政府監督及鐵路

機構自我管理制度，已將安全文化融入其中，上從管理人員，下至基層員工均能

貫徹執行。本局未來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合併成立鐵道局，專責辦理鐵路系統安全

監督，藉由本次考察將有助於建置我國各鐵路系統之安全監理作業機制，進而要

求鐵路機構檢討落實安全管理，強化鐵路運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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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本次行程自 102 年 11 月 4 日起至 11 月 9 日止，共計 6 日（行程表詳表 1），

主要拜會機構包括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運輸安全委員會及東海旅客鐵道株式

會社，並參觀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株式會社總合車輛製作所，以及東京車站、

品川車站、大井車輛基地。 

 

表 1 考察行程表 

日期 行程摘要 地點 

102/11/4 

(一) 
台北→東京 東京 

102/11/5 

(二) 
參觀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 東京 

102/11/6 

(三) 

拜會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並參觀品川車站、

大井車輛基地 
東京 

102/11/7 

(四) 
參觀東京車站、株式會社總合車輛製作所 東京、橫濱 

102/11/8 

(五) 
拜會運輸安全委員會、國土交通省鐵道局 東京 

102/11/9 

(六) 
東京→台北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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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過程 

一、鐵路安全管理體系 

在日本鐵路安全管理體系，無論是監理機關（國土交通省）、鐵路機構、乘

客與民眾，均負有確保鐵路行車安全之責任與義務，且彼此間互有關聯，詳

如表 2。 

 

表 2 鐵路安全管理體系 

成員 責任與義務 

國土交通省 - 新建路線計畫、施工之許可 

- 設施、車輛之構造、功能及運轉操作之標準化 

- 動力車駕駛之檢定及證照核發 

- 定期保安監查 

- 事故時之派員檢查、原因查明及保安訊息提供 

鐵路機構 - 操作手冊之制定與遵守 

- 鐵路從業人員教育訓練 

- 設施、車輛之維護管理及設備更新 

- 事故時之通報與報告、研提預防復發對策 

乘客與民眾 - 運送契約之遵守 

- 禁止闖入路線、向路線擲石、破壞號誌機等妨害列車運行之行為 

- 禁止擾亂車內秩序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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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鐵路營運安全監理作業機制 

(一) 法令規範 

1. 日本對鐵路管理、人員、設備、作業等領域之安全監理法令，主要包括： 

(1) 鐵道事業法 

(2) 鐵道營業法 

(3) 鐵道事業法施行細則 

(4) 鐵道事業等報告規則 

(5) 鐵道事業等監查規則 

(6) 鐵道事故等報告規則 

(7) 鐵道相關技術標準訂定省令 

 

表 3 鐵路保安體系 

領域 鐵路保安內容 適用法令 

管理面 

管理方法之確立 

管理計畫之制定及實施 

執行狀況掌握 

業務管理方式之確立與實施 

鐵道事業法 

鐵道相關技術標準

訂定省令 

人員面 

人員適性資格 

教育養成(初任教育)：培養知識技能 

訓練(職場內教育)：技能保持與提升 

鐵道事業法 

鐵道相關技術標準

訂定省令 

其他(鐵道營業法) 

設備面 
設施與車輛之構造：構造、功能、適合性 

設施與車輛之保安：檢查、修復、更新 

鐵道事業法 

鐵道相關技術標準

訂定省令 

作業面 

系統保全：保安系統之確立(人員及設備之分工) 

操作規定：操作標準之確立與遵守 

操作裝置：設計標準、功能要件之確立 

鐵道事業法 

鐵道相關技術標準

訂定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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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開法令所構成之鐵路保安體系，詳如表 3，其雖已規範各領域所應遵

循之安全維護事項，但並無台灣高鐵計畫所執行之「獨立查核、檢驗與

認證」相關機制。鐵道局訪談代表進一步表示，日本僅有在推動中央新

幹線計畫（東京到大阪之營運磁浮列車）時，考量過去並無實際商轉經

驗且其設計速度高達 505 公里/時，故組成專家小組探討磁浮列車商轉

所涉安全性能議題。 

(二) 權責機關 

日本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及所屬地方運輸局（包含北海道、東北、關東、北陸

信越、中部、近畿、中國、四國、九州等 9個運輸局及神戸運輸監理部）負

責鐵路興建及營運安全監理。鐵道局主要負責鐵路系統新建路線之申請與竣

工、新訂技術規範之審查等，地方運輸局鐵道部則主要負責鐵路系統既有路

線通車後之改建及營運監理。鐵道局及地方運輸局（以關東運輸局鐵道部為

例）之組織架構，詳圖 1、圖 2。 

 

圖 1 鐵道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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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關東運輸局組織架構圖 

(三) 保安監查 

1. 依據鐵道事業法第 56條規定，國土交通大臣得派員進入鐵路機構之辦公

室及其他事業場所，就業務或會計狀況、事業使用設施、帳簿、文件及

其他物件進行檢查，並詢問相關人員。 

2. 依據鐵道事業等監查規則第 4條規定，保安監查項目包括： 

(1) 輸送安全確保作業之執行狀況。 

(2) 設施、車輛及運轉操作相關法令之遵守狀況，以及依據該等法令之許

可、認可、確認及申報相關事項之實施狀況。 

(3) 依法令規定所訂定設施及車輛之整備，以及運轉操作相關細則之遵守

狀況。 

(4) 有無運轉保安或公益上之不適當設施等。 

(5) 設施工程之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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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事故與災害之處理狀況，以及事故與災害防止對策之實施狀況。 

(7) 設施及車輛相關修復計畫及執行成果。 

(8) 從事保安相關業務人員之編制及配置狀況。 

(9) 從事保安相關業務人員之資格及教育訓練狀況，以及其技能程度。 

(10) 鐵道帳務及圖面之整理狀況。 

(11) 依保安監查指示等相關事項之實施狀況。 

(12) 其他為達成監查目的之必要事項。 

3. 保安監查由地方運輸局執行，受檢對象及頻率視鐵路機構規模而定，規

模較大之鐵路機構每年檢查一次，規模一般或較小之鐵路機構則數年檢

查一次，且每次檢查地點不盡相同。以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東海）

為例，因其屬規模較大之鐵路機構，故每年檢查一次，但因其所轄路線

眾多，故每年檢查地點則由地方運輸局依經驗決定，例如今年檢查東海

道新幹線、明年檢查東海道本線、後年檢查中央本線等。另對於東海道

新幹線之保安監查，因其屬主要旅客運輸路線，故鐵道局安全監理官亦

會參與查察。 

4. 鐵道局及地方運輸局認有必要，得對鐵路機構進行臨時保安監查。例如：

鐵道局及北海道運輸局於 2013 年 9 月至 11 月間，針對北海道旅客鐵道

株式會社（JR 北海道）進行 3 次臨時保安監查（合計 16 天），並對外公

告重要監查結果。 

5. 監查項目包含鐵路系統之土木、電氣（電力、號誌）、車輛、運轉等，若

發現缺失，地方運輸局則要求鐵路機構檢討改進並監督其改善狀況。 

(四) 行車事故事件報告與監理 

1. 定義 

(1) 鐵道事故等報告規則第 3、4 條規範「鐵道運轉事故」、「認有鐵道運

轉事故發生之虞情事」（インシデント，INCIDENT事件）、「輸送障害」

等 3類行車事故事件，其定義詳表 4，適用所有營運及非營運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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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道局訪談代表進一步解釋，輸送障害在統計上包含 INCIDENT事件，

因為輸送障害泛指造成列車延誤或停滯不前之異常情事。然而，

INCIDENT 事件是指有可能發生鐵道運轉事故之異常情事，其嚴重性與

影響程度高於其他輸送障害，故無論在事發立即通報或事後分析檢討

上，仍有不同之規定與要求。 

2. 通報及報告規定 

鐵道事故等報告規則第 5 條規範「鐵道運轉事故」、「認有鐵道運轉事故

發生之虞情事」（事件）、「輸送障害」之立即通報、提送報告及按月彙報

相關規定，詳表 5。 

表 4 行車事故事件分類及定義 

行車事故事件 定義 

鐵道運轉事故 (一)列車衝撞事故：列車與其他列車或車輛衝撞或接觸

之事故。 

(二)列車出軌事故：列車出軌之事故。 

(三)列車火災事故：列車上發生火災之事故。 

(四)平交道障礙事故：於平交道處，列車或車輛與通行

道路之行人或車輛等衝撞或接觸之事故。 

(五)道路障害事故：於平交道以外之道路，列車或車輛

與通行道路之行人或車輛等衝撞或接觸之事故。 

(六)鐵道人身障害事故：因列車或車輛而造成人員死傷

之事故（伴隨上述各款事故者除外）。 

(七)鐵道物損事故：因列車或車輛產生五百萬円以上物

損之事故（伴隨上述各款事故者除外）。 

認有鐵道運轉事故發

生之虞情事（INCIDENT

事件） 

(一)閉塞未處理完畢，該閉塞區間有以運轉為目的之列

車運行之情事。 

(二)不論列車進路之障礙之有無，於該列車指示行進號

誌之顯示情事，或於列車指示行進之號誌顯示中，

造成該列車進路障礙之情事。 

(三)列車冒進停止號誌，該列車於正線造成其他列車或

車輛進路障礙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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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事故事件 定義 

(四)列車或車輛於站場間之正線溜逸之情事。 

(五)於應停止列車運轉之工程或維修作業中，列車於該

作業區間運行之情事。 

(六)車輛有以下所揭載之出軌情事： 

1. 車輛於正線出軌者。 

2. 車輛於側線出軌造成正線障礙者。 

3. 車輛於側線出軌者，認定有側線之特有設備或操

作以外之原因者。 

(七)鐵道路線、運轉保安設備等之產生故障、損壞、破

壞等危及列車運轉安全障礙之情事。 

(八)車輛之運行裝置、軔機裝置、電氣裝置、連結裝置、

運轉保安設備等產生故障、損壞、破壞等危及列車

運轉安全障礙之情事。 

(九)危險品、火藥類等從列車或車輛有顯著洩漏之情事。 

(十)準用上列各款之情事。 

輸送障害 因鐵道之運送而有產生障害之情事，且除鐵道運轉事故

以外者。 

 

表 5 行車事故事件通報及報告規定 

通報方式 規定內容 

立即通報 發生下列情事，應向地方運輸局長速報： 

(一)列車衝撞事故 

(二)列車出軌事故 

(三)列車火災事故 

(四)發生平交道障害事故、道路障害事故、鐵道人身障害

事故或鐵道物損事故，且造成下列情形者： 

1. 造成乘客、乘務員等死亡者 

2. 造成 5人以上死傷者 

3. 認為恐有鐵道人員操作失誤或車輛或鐵道設施之

故障、損壞、破壞等原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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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方式 規定內容 

4. 認為造成正線 3小時以上運轉障礙者 

5. 認為是特殊案例時 

(五)任一款認有鐵道運轉事故發生之虞情事 

(六)發生輸送障害，且造成下列情形者： 

1. 認為造成正線 3小時以上運轉障礙者 

2. 認為是特殊案例時 

提送報告 下列情事應於發生日起二週以內，向地方運輸局長提報鐵

道運轉事故報告書： 

(一)列車衝撞事故 

(二)列車出軌事故 

(三)列車火災事故 

(四)發生道路障害事故、鐵道人身障害事故或鐵道物損事

故，且造成下列情形者： 

1. 造成乘客、乘務員等死亡者 

2. 造成 5人以上死傷者 

3. 認為恐有鐵道人員操作失誤或車輛或鐵道設施之

故障、損壞、破壞等原因者 

4. 認為是特殊案例時 

(五)發生輸送障害，且認為是特殊案例時 

按月彙報 下列情事應於發生次月二十日前，向地方運輸局長提報： 

(一)任一款鐵道運轉事故 

(二)任一款認有鐵道運轉事故發生之虞情事 

(三)發生輸送障害，且造成下列情形者： 

1. 列車運轉停止 

2. 旅客列車三十分鐘以上延誤 

3. 旅客列車以外之列車一小時以上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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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鐵路行車事故事件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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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理現況 

(1) 日本所有鐵路機構（包含新幹線及傳統鐵路）每年發生之列車衝撞、

出軌與火災事故合計約 20～30 件，平交道障害、道路障害、鐵道人

身障害與鐵道物損事故合計約 800～900 件，INCIDENT 事件和輸送障

害合計約 6,000件，其他虛驚或異常則有上萬件（詳圖 3）。 

(2) 鐵道局及所屬地方運輸局在行車事故事件監理上，著重在鐵道運轉事

故及 INCIDENT 事件，但鐵路法令仍規範鐵路機構應對行車未注意號

誌、通過車站緊急煞車等類型之「虛驚事件」（ヒヤリ・ハット）予

以改善，另對於列車冒進、依 ATS 啟動停車等「潛藏危害」（事故之

芽）亦應予以檢討。 

(五) 鐵軌道輸送安全相關報告 

1. 鐵道局每年均依法製作「鐵軌道輸送安全相關報告」並上網公告，其目

的在督促鐵路機構持續提升安全品質，避免異常再發生，並使一般民眾

得以瞭解政府及鐵路機構在維護鐵路安全之努力。 

2. 鐵軌道輸送安全相關報告之架構如下： 

(1) 鐵路運輸安全政策與目標 

(2) 運轉事故相關事項 

(3) INCIDENT 事件相關事項 

(4) 輸送障害相關事項 

(5) 輸送安全行政指導相關事項 

(6) 輸送安全設備投資相關事項 

(7) 輸送安全設施相關事項 

3. 前述「輸送障害相關事項」統計資料中，區分「部內原因」（另細分鐵路

係員、車輛、鐵道施設等次分類）、「部外原因」、「災害原因」等類別，

除可瞭解各類原因發生比例，亦可比較各鐵路機構間之安全績效。 

4. 圖 4摘錄 2012年「鐵軌道輸送安全相關報告」之重要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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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運轉事故件數 

 
2012年運轉事故死傷人數 

 
1982～2012年平交道事故件數及死傷人數 

 
1982～2012年 JR新幹線輸送障害件數 

圖 4 2012年鐵軌道輸送安全重要統計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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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近年推動之安全對策 

追求鐵路安全持續提升、永不滿足於現況，是監理機關及鐵路機構共同目標，

而監理機關在修訂安全相關法令時，必須兼顧各界對安全之期待，以及鐵路

機構及設備廠商之現實技術與能力，以達到雙贏之結果。日本近來發生數件

交通安全事故，因此國土交通省進行相關法令修正，藉以推動相關安全對策，

主要包括： 

1. 因應 2005 年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旅客列車以 116 公里/時之速度行駛於

速限 70公里/時之曲線路段，造成 5節車廂出軌、107 人死亡、562人受

傷，故國土交通省於 2006年修改法令，除規定在曲線且分岐路段、路線

端末等恐發生重大事故之地點，應設置使列車自動減速或停車之裝置外，

並修正駕駛員資質維護管理、證照制度等相關規定，且依據 2009年「駕

駛員資質提升檢討委員會報告」，要求各鐵路機構據以檢討駕駛員教育訓

練與養成。 

2. 2005 年在鐵路、航空、海運、公路均發生多起人為疏失事故，故國土交

通省除修正鐵道事業法，規範鐵路機構制定安全管理體制、加強行政監

督機能、發布安全訊息外，並修正鐵道相關技術標準訂定省令，規範曲

線路段速度限制裝置之整備、駕駛員異常時之列車自動停止裝置之設置、

運轉裝況紀錄裝置之安裝等。 

3. 前述鐵道事業法之修正，係藉由鐵路機構制定安全管理體制、政府指導

與監督、加強使用者監督等 3 項策略，確保鐵路運輸安全，各項策略重

點如下：（詳圖 5） 

(1) 規範鐵路機構制定安全管理體制：訂定安全管理規則、指派安全統括

管理者與運轉管理者之人選與職務。 

(2) 政府指導與監督：命令鐵路機構修改安全管理規則、解任安全統括管

理者與運轉管理者、取消業務管理委外廠商之許可、對委外廠商之改

善命令、要求提出報告及派員檢查、強化對公司機構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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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鐵道事業法修正概要說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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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使用者監督：政府發布事故發生狀況、安全相關措施、事業改善

命令與保安監查建議等安全相關訊息，鐵路機構發布安全相關基本方

針、組織架構、執行狀況及後續計畫等安全相關訊息。 

4. 國土交通省持續辦理各類內部與外部研修與訓練，加強所屬監理人員專

業技術與知識。 

(七) 台灣高鐵相關案例之討論 

1. 危險品管理 

台灣高鐵 102年 4月 12日發生遭旅客放置爆裂物事件，交通部除要求鐵

路機構、鐵路警察加強列車/車站巡查與宣導、訓練與演練、全面檢視車

站CCTV外，並增訂旅客禁帶危險品乘車之法令規定，亦對列車設置CCTV、

車站進行 X 光安檢進行檢討。本次考察即想瞭解日本對於危險品管理之

相關經驗與預防措施，經鐵道局訪談代表說明如下： 

(1) 日本過去並未發生鐵路車輛遭放置爆裂物事件，僅於 1995 年 3 月 20

日在東京地鐵列車上釋放沙林毒氣事件，造成 13 人死亡、約 6,300

人受傷。 

(2) 鐵道營業法第 5條規範鐵路機構得拒絕運送火藥或其他具爆炸性質之

危險品。旅客違法攜帶火藥或其他具爆炸性質之危險品，得處以罰

鍰。 

(3) 現行鐵路法令並未授權站務員可逕行檢查旅客行李，故懷疑旅客攜帶

危險物品時，僅能請求旅客同意檢查其行李。另列路車站公布欄均張

貼旅客發現危險物品時應通知站務員之公告。 

(4) 日本最新型 N700A 新幹線列車已將車廂通道 CCTV 納入設計與裝設，

N700 型新幹線則未全數安裝，其他型新幹線則未安裝。但考量安裝

CCTV 恐涉及旅客隱私問題（未接獲相關民眾意見），現階段計畫逐步

安裝。至於車站進行 X 光安檢之議題，目前並未施行且無相關規劃，

其原因在於鐵路旅客人潮眾多，難以執行 X光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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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線運轉中斷 

台灣高鐵 102年 4月 25日發生台中站區域電子聯鎖設備異常造成路線運

轉中斷 4 小時，交通部除要求台灣高鐵公司會同廠商查明原因與預防改

善，並加強資訊揭露、旅客接駁疏運及訂定區間運轉計畫。本次考察即

想瞭解日本新幹線在路線運轉中斷之相關經驗與應變措施，經鐵道局訪

談代表說明如下： 

(1) 日本近年除 2011年 3月 11日東日本大地震造成東北新幹線全線運轉

中斷，至 3 月 15 日起恢復部分路段運轉外，另九州新幹線曾於 2012

年 3 月 14 日因塑膠袋纏繞 OCS 電車線造成電力跳脫，且塑膠袋移除

後無法順利復電，造成路線運轉中斷約 6小時；同年 11月 12日發生

設置路線外側工地之地下暗渠因防護設施不良，遭停於上方之施工吊

車壓裂，造成施工吊車往路線方向傾斜，導致 OCS 電車線設備受損，

路線運轉中斷約 6小時。 

(2) 以前述電力跳脫事件為例，事發時受影響區間內列車均自動停車並降

弓，經現場回報塑膠袋纏繞 OCS電車線，影響雙線運轉，經維修人員

到場移除塑膠袋後無法復電，故改調派救援列車將受影響列車牽引至

車站。事後地方運輸局對進行調查，並要求日本九州旅客鐵道（JR九

州）加強應變處理相關訓練。 

(3) 對於運轉中斷事件，鐵路機構會利用車站旅客資訊電子看板、列車與

站內廣播、網路等提供運轉影響相關資訊；至於鐵路與其他運具間之

接駁疏運，則視業者間是否簽訂合作協定而定，另退費退票由鐵路機

構依權責與規定辦理，監理機關不介入相關事務。 

3. 民眾闖入路線 

經鐵道局訪談代表說明，日本新幹線過去亦曾發生民眾闖入路線事件。

在鐵道營業法第 37條、妨礙新幹線鐵路列車運行安全行為之處罰相關特

別法第 3 條中，均規範民眾闖入車站軌道及妨害列車運行相關行為之罰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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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由座人潮管制 

經鐵道局訪談代表說明，鐵道局對於新幹線自由座之座位數分配、售票

數限制、人潮控管等方面，並無相關規定，全由鐵路機構本於權責與需

求自行決定。 

5. 月台防護設施 

經鐵道局訪談代表說明，近年來部分車站開始設置全高式月台門或可動

式月台柵門，但以旅客上下車門位置固定、列車能自動停在固定位置之

月台為主。以品川車站新幹線月台為例，第 21月台因通過列車及停站列

車混合使用，故設置月台柵門（圖 6上），由站務員於列車到站後手動操

作開關，第 22月台因無通過列車，故僅設置護欄（圖 6下）。 

 

 

圖 6 品川車站月台防護設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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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國土交通省拜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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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路行車事故調查機制 

(一) 事故調查沿革 

1. 國土交通省最早於 1949年成立「海難審判廳」，負責海運事故原因調查。

1971年發生 2件重大空難事故，於 1974年成立「航空事故調查委員會」，

負責空難事故原因調查；復經 1991、2000年發生 2件鐵路衝撞事故，造

成多人死傷後，2001 年該委員會納入鐵路事故調查業務，並改名為「航

空．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在 2005 年福知山線列車出軌事故發生後，

日本國會通過附帶決議，要求強化事故調查之範圍、體制及功能，於是

2008 年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將原屬海難審判廳之海運事故原因調查

工作納入，並更名為「運輸安全委員會」。 

2. 在 2001年成立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委員會前，鐵路事故由鐵路機構自行

調查，國土交通省僅就大型事故辦理行政調查。 

 

 

圖 8 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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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輸安全委員會之組織與職掌 

1. 運輸安全委員會之組織架構，詳如圖 8，其中鐵道事故調查官之專長，包

含運轉、車輛、電氣（電力、號誌）、軌道、土木、氣象等。 

2. 另委員會主要業務包括：  

(1) 調查航空、鐵路、海運事故及重大事件之發生原因及所致損失原因。 

(2) 依據調查結果，向相關行政機關首長或事故原因相關單位負責人，提

出預防事故復發及減輕事故發生所致損失之勸告或建議。 

(3) 為提出前述勸告或建議，所執行之必要調查與研究。 

(三) 調查範圍 

1. 依據運輸安全委員會設置法及施行規則，運輸安全委員會調查之鐵路行

車事故包括：  

(1) 列車（車輛）衝撞事故 

(2) 列車（車輛）出軌事故 

(3) 列車（車輛）火災事故 

(4) 其他事故（以造成乘客/乘務員等死亡、5人以上死傷、認為恐因鐵路

人員操作疏失或車輛或鐵路設施故障／損壞／破壞導致人員死亡、或

認為是特殊案例者為限） 

(5) 重大事件（認有鐵道運轉事故發生之虞情事） 

2. 前述重大事件，主要指鐵道事故等報告規則第 4 條所規範之 10 款

INCIDENT 事件（詳表 4），並在運輸安全委員會設置施行規則中，進一步

限定各款 INCIDENT事件之調查範圍，說明如下： 

(1) 第(一)款閉塞違反：同款規定之區間有其他列車或車輛存在者。 

(2) 第(二)款號誌違反：列車進入同款規定之進路者。 

(3) 第(三)款冒進號誌：其他列車或車輛進入同款規定有號誌機防護進路

區間之防護區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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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七)款設施障害、第(八)款車輛障害：因顯著故障、損壞、破壞而

恐衍生列車衝撞、出軌或火災之危險性者。 

(5) 各款認為是特殊案例者。 

3. 經運安會訪談代表進一步說明，前述調查範圍之適用對象，包含旅客列

車和回送列車；至於僅涉及調車車輛、維修工程車之事故事件，除非造

成多人受傷，否則不納入調查；另工安意外亦不納入調查。 

(四) 調查流程 

運輸安全委員會之調查流程，詳如圖 9，並說明如下：  

1. 事故認知及調查官派遣：事故發生後由鐵路機構通知地方運輸局，再通

知國土交通省鐵道局安全對策室。運輸安全委員會接獲國土交通大臣通

報後，認為有必要時即指派調查官展開調查（一般為 2 人，並得隨調查

需要陸續增派），若調查官無法立即抵達現場，可請求運輸局現場人員進

行現場保全及蒐證。 

2. 事實調查、試驗研究與綜合分析：調查官須進行現場資料蒐集、損壞情

況報告、物件蒐集及測試研究等工作，並得訪談相關人員、要求報告、

檢查現場及相關處所、要求提出書面文件、留置相關物件、封鎖現場之

處分等。如須重建現場狀況並進行測試，得請求試驗研究機關之協助。

調查官最終將綜合上述調查事實與試驗結果，分析事故發生之原因。調

查官會依據事故種類決定調查重點，如土建、軌道、電氣（電力、號誌）、

號誌、機械、ATC系統、車輛、操作流程等；若調查官對所涉設備之專業

不瞭解時，得請鐵路機構、製造廠商或研究機關協助調查。 

3. 委員會（部會）審議與決議：針對分析結果進行審議，必要時得聽取受

調查機關及相關學者專家之意見，以確認調查結果方向正確，避免受調

查機關及人員之權益受損，並確認調查報告書之完整與公正。調查初步

結果提出前，則再聽取相關人員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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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告書之提出及發布：報告書完成審議後，將提送國土交通大臣並發布

公告。若有提出預防事故復發之勸告或建議，委員會亦會持續追蹤改善

辦理情形，所涉機關或人員於完成改善後，向委員會提出改善報告。 

 

 

圖 9 鐵路行車事故調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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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執行狀況 

依據運輸安全委員會之調查統計（詳表 6、表 7），自 2001 年開始辦理鐵路

事故調查起，每年平均發生 854.3件鐵道運轉事故，其中屬委員會依法調查

之案件約每年 16.6 件，佔 1.94%；至於重大事件每年平均發生 60.8 件，其

中屬委員會依法調查之案件約每年 3.3件，佔 5.48%。另針對 2012年之調查

案件類別進行分析，委員會共對 18 件鐵道運轉事故及 6 件重大事件進行調

查，其中鐵道運轉事故以列車出軌最多（14 件），其次為列車失火及鐵道人

身障害事故（各 2件）。 

 

表 6 歷年行車事故調查統計 

年 鐵道運轉事故 

總件數 

鐵道運轉事故 

調查件數 

重大事件 

總件數 

重大事件 

調查件數 

2001 881 11 9 1 

2002 843 20 42 3 

2003 833 21 62 3 

2004 847 27 59 0 

2005 857 20 56 5 

2006 849 16 55 2 

2007 892 15 83 4 

2008 849 14 74 4 

2009 851 10 67 5 

2010 872 13 75 5 

2011 866 14 92 2 

2012 811 18 56 6 

年平均 854.3 16.6 60.8 3.3 

調查比例 － 1.94% －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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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2年行車事故調查案件類別統計 

行車事故事件類別 總件數 調查件數 

鐵道運轉事故   

- 列車衝撞事故 2 0 

- 列車出軌事故 18 14 

- 列車火災事故 2 2 

- 平交道障礙事故 294 0 

- 道路障害事故 62 0 

- 鐵道人身障害事故 429 2 

- 鐵道物損事故 4 0 

合計 811 18 

重大事件 56 6 

 

(六) 其他 

運輸安全委員會訪談代表就本局詢問之其他問題，回覆如下：  

1. 對於委員會所作出之調查結果，除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曾有國會議員提出

不同意見外，其他案件調查結果未曾遭外界質疑。 

2. 調查結果主要針對事故原因及其改善勸告或建議，並不會對其他項目（如

應變時效、旅客接駁等）提出建議。若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緊急事情或相

關事項，則會通知國土交通省進行後續處置。 

3. 調查期間並無限制，依過去實務經驗約半年至一年不等。若一年內無法

提出調查結果，要先提出期中報告。 

4. 委員會內部訂有調查官資格之限制，並依不同專業背景而異，例如駕駛

員背景之調查官，至少要有 10年以上駕駛實務經驗；土木背景之調查官，

需具備相關技師執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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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運輸安全委員會拜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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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鐵路機構安全管理機制－以 JR東海為例 

(一) 安全理念內容 

為傳達與貫徹鐵路機構安全理念，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東海）訂有「安

全綱領」（詳圖 11），使負責運輸安全業務之所有同仁，皆能將確保安全當作

業務執行之基本精神。安全綱領強調安全是運輸業務之最大使命，規章應確

實遵守且隨著實務經驗持續檢討，人員應貫徹各項確認及聯絡，並有責任共

同維護安全。 

(二) 安全管理組織 

JR 東海安全管理組織架構詳圖 12，安全相關業務由安全對策部負責，並依

法指派副社長擔任安全管理業務最高主管（安全統括管理者），東海鐵道事

業本部及新幹線鐵道事業本部主管擔任運轉管理主管。另 JR東海於總公司、

主要事業本部及子公司設置「安全推進委員會」（詳圖 13），就鐵路運轉事故

及勞動災害之預防對策研訂、推動及執行成效，每月開會討論及審議。 

 

 

圖 11 JR東海安全綱領 



28 

 

圖 12 JR東海安全管理組織架構圖 

 

圖 13 JR東海安全推動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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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管理機制 

1. 安全活動 

(1) 將重要年節假期（如黃金週、夏季、年終、新年等）訂為「安全輸送

期間」，實施安全總點檢。 

(2) 募集事故預防之圖片、照片、標語，並製成明信片。 

(3) 推動安全提案制度。 

(4) 每年召開「全 JR東海安全推進會議」。 

(5) 落實安全課題社團活動及業務研究。 

2. 安全監查 

針對法令之遵守、過去案例活用與重大事故防止對策之實施狀況、運轉

事故與勞動災害防止機制與活動之狀況等 3大重點，對 JR集團涉及安全

業務之單位進行安全監查。 

(四) 安全對策執行 

1. 人事制度及人才教育 

(1) 加強新進人員培育：推動資深指導員制度、諮詢制度等。 

(2) 人事制度：加強反映實況之考評、落實業務調動等。 

2. 教育訓練體制 

(1) 職場內教育訓練：包含 OJT現場勤務訓練、乘務員技能提升訓練、異

常應變訓練等。 

(2) 集體訓練：利用訓練設施，加強全體人員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3) 自主訓練：加強內部同仁通信訓練，提供各科目教材、J-Learning線

上學習等。 

(4) 從事故學習安全：2007年起，每年請員工提供事故處理心得，並以文

章、漫畫等型式製作名為「從事故學習安全」之刊物。以 2011 年為

例，員工心得投稿超過 3,0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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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設備投資 

2006～2012 年投入在設備方面之經費均超過 2千億日圓，其中以 2012年

投入 3,016 億日圓最高，是 1987 年公司成立時之 6 倍（詳圖 14）。當中

安全相關設備費用為 1,369 億日圓，包含東海道新幹線 ATC 及 CTC 系統

更新、在來線 CTC 系統導入、耐震補強、電力設備改善、車輛新購等。

另投入在旅客安全、平交道事故、防災之設備如下： 

(1) 旅客安全：裝設月台緊急停車按鈕、月台柵門、導盲磚等。 

(2) 平交道事故：增設平交道遮斷器、平交道障礙物感應裝置等。 

(3) 防災：設置出軌防護導軌、強化地震防災系統、研訂海嘯危險地點、

列車配置具照明與發電功能之收音機、重要地點增購衛星電話等。 

 

圖 14 2006～2013年 JR東海設備投資金額圖 

(五) 行車事故事件之統計與檢討 

鐵道運轉事故已由公司成立時之 60 件，大幅減少為 2012 年之 17 件（詳圖

15）；但在輸送障害部分，則由 140件增加至 428件（詳圖 16），其中自然災

害、鐵道外因素大幅增加，經檢討主要原因包括：近年氣候異常導致大雨機

率頻繁、動物闖入影響運轉、自客車闖入平交道導致列車停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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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JR東海鐵道運轉事故統計圖 

 

圖 16 JR東海輸送障害統計圖 

(六) 台灣高鐵相關案例之討論 

JR東海訪談代表就本局所詢台灣高鐵相關安全機制與案例，回覆如下：  

1. 危險品管理 

過去並未曾發生遭放置爆裂物事件，但曾在車站辦理發現可疑人員之應

變演練，由站務員會同鐵路警察進行緊急處置。另 N700A 新幹線列車玄

關 CCTV（詳圖 17）是公司自行評估後所安裝，並非依鐵路警察指示。 

 

 

圖 17 N700A新幹線列車玄關 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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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線運轉中斷 

(1) JR 東海與台灣高鐵使用相同之電子聯鎖系統道旁設備控制邏輯單元

（EWU），未發生過因 EWU異常造成長時間運轉中斷事件。但 2010年 1

月 29 日曾發生東海道新幹線品川至小田原站間雙線供電異常，造成 4

小時延誤事件，經查原因為日檢作業疏失，導致列車集電弓物件於運

轉時掉落，切斷 OCS補助吊架線。關東運輸局對本事件提出行政指導。 

(2) 新幹線路線運轉中斷之應變，由總合指令所（行控中心）依據現場狀

況進行運轉調度處置，並以列車不停於站間路線為最高原則，另有專

門部分研究相關對策。另新幹線與在來線會相互聯繫，並著重末班車

搭乘，但不辦理運轉中斷轉乘接駁，僅提供旅客在來線相關資訊。 

(3) 因 JR 東海營業路線包括新幹線與在來線，在旅客接駁疏運方面更能

相互協助，且特別著重在末班車之旅客接駁。另車站設有 50 吋電子

情報板，可搭配廣播，提供旅客即時運轉資訊。 

(4) 列車誤點達 2小時以上，僅退還「特急料金」費用（約指定席總票價

之 40%），「運賃」則不退還。出站時，將車票放入驗票閘門，車票上

會自動列印進、出站之地點、時間及「遲退證」等文字（詳圖 18，取

自網路照片），一年內可至車站售票窗口（みどりの窓口）辦理退費。 

 

 

圖 18 新幹線誤點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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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眾闖入路線 

除自殺外，近年僅曾於車站發生 1 件人員闖入事件。新幹線沿線均設置

圍籬，以防止人員闖入。 

4. 自由座人潮管制 

對自由座售票與站立人數並無任何限制，且因尖峰小時最多可開行 15列

次，平時不致發生眾多旅客站立之情事。但在連續假期則會發生旅客站

立，故站務員及列車長會視現場狀況進行引導。 

5. 月台防護設施 

過去國土交通省曾進行相關檢討會議，初步檢討每日旅運達 10萬人以上

之車站，應安裝月台柵門。目前旅客數較多之車站均已設置月台護欄，

東京、品川、新大阪車站部分新幹線月台（通過線）已安裝月台柵門，

另計畫於旅客數較多之東京車站、名古屋車站全面安裝。 

6. 行車人員勤前酒精與精神狀況檢查 

(1) JR東海對行車人員之技能、適性及體格方面均會辦理定期檢查，但並

未執行勤前相關檢查，若行車人員身體或精神狀況不適，則由當事者

主動報告。另對於服用感冒藥引發嗜睡症狀，平時有進行相關教育與

宣導。 

(2) 據瞭解，目前部分鐵路機構有強制執行勤前檢查，但僅屬公司自主管

理，鐵路法令並無相關規定。 

7. 獨立查核、檢驗與認證機制 

日本鐵路法令並無獨立查核、檢驗與認證相關機制。JR 東海自行開發或

與廠商合作開發之設備，除非法令規範要報請國土交通省同意，否則 JR

東海可於完工後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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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JR東海拜會合影 

 

 

圖 20 JR東海討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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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地參訪 

一、東京車站 

(一) 簡介 

1. 地點：東京都千代田區 

2. 所屬業者：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東日本）、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

社（JR東海）、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 

3. 啟用日期：1914年 12月 20日 

4. 平均旅客數：567萬人次/日（2012年） 

5. 月台配置：15座 30線（詳表 8） 

表 8 東京車站月台配置 

月台編號 路線名稱 行駛方向 業者 

1-2 中央線 新宿、高尾、甲府、松本方 JR東日本 

3 京濱東北線 秋葉原、上野 JR東日本 

4 山手線（內環） 上野、池袋 JR東日本 

5 山手線（外環） 品川、澀谷 JR東日本 

6 京濱東北線 蒲田、關內 JR東日本 

7-10 東海道線 橫濱、小田原、熱海、伊東、沼津、伊

豆急下田、出雲市、高松 

JR東日本 

14-19 東海道、山陽新

幹線 

名古屋、京都、新大阪、博多 JR東海 

20-23 東北、山形、秋

田新幹線 

仙台、盛岡、八戶、山形、新庄、秋田 JR東日本 

上越、長野新幹

線 

高崎、新潟、長野 

地下總武 1-4 橫須賀線 橫濱、逗子、久里濱 JR東日本 

總武線（快速） 船橋、千葉、成田機場、銚子、鹿島神

宮 

地下京葉 1-4 京葉線 新木場、舞濱、海濱幕張、蘇我、館山、

安房鴨川 

JR東日本 

武藏野線 西船橋、南越谷、東所澤、府中本町 

東京地下鐵 1 丸之內線 銀座、新宿、荻窪、中野富士見町 東京地下鐵 

東京地下鐵 2 丸之內線 池袋 東京地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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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東京車站外觀 

 

 

圖 22 JR東日本新幹線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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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 

1. 東京車站於 1908年 3月動工，1914年 12月 10日正式啟用，初期月台為

4座 8線，隨著營運路線不斷增加，於 1942年 9月 25 日首次擴增（6座

12 線），並持續隨著 1956 年 7 月 20 日東京地下鐵開始營運、1964 年 10

月 1 日東海道新幹線開始營運，以及後續總武線、京葉線、東北、上越

新幹線之營運，東京車站逐漸發展到目前月台 15 座 30 線之規模，為日

本月台數最多的車站。在 2014年將完成東北本線（宇都宮線）從上野車

站延伸至東京車站之工程，更能提升旅客轉乘便利性。 

2. 東京車站地上主體建築，西側為丸之內側站房（丸之內口），東側為八重

洲側車站大樓（八重洲口），兩建築間則有 JR 的高架軌道及月台區。丸

之內側站房為地上 3 層、地下 2 層，八重洲側車站大樓則為地上 12 層、

地下 2層，另京葉線、總武線分別於地下第 4、5層之位置。 

3. JR 東日本自 2007 年起推動東京車站「再開發事業」，其中包括 2012 年

10 月完工之丸之內側站房復舊工程，以恢復第二次世界大戰損毀前之原

貌。另站房復舊工程亦一併增加免震裝置，以提升耐震性（詳圖 23）。 

 

圖 23 丸之內側站房免震構造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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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安全及服務設施 

1. 半自動車門開關 

旅客曾抱怨部分電車在東京車站發車前，因車門開啟 10分鐘而影響車內

冷、暖氣空調效果，JR東日本於 2013年 8月 19日起在東海道線之東京、

品川等 5 站推行新乘車措施，即乘客自行按壓車門旁之按鈕以開啟車門

（詳圖 24、圖 25），另列車長將於發車前 1分鐘開啟所有車門。 

 

圖 24 半自動車門開關 

 

圖 25 車站內半自動車門使用公告 

列車車門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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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客資訊顯示看板 

JR東日本 2005年 12月 20日新幹線改點及更新站內指標，同時推出新型

LED旅客資訊顯示看板，以提供詳細行車運轉資訊。（詳圖 26～圖 31） 

 

圖 26 月台旅客資訊顯示看板（舊型） 

 

圖 27 月台旅客資訊顯示看板（新型） 

 

圖 28 售票處之旅客資訊顯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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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站內通廊之旅客資訊顯示看板 

 

圖 30 月台入口之旅客資訊顯示看板 

 

圖 31 電車上之旅客資訊顯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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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來線月台緊急停車按鈕 

   

圖 32 在來線月台緊急停車按鈕 

4. LED液晶顯示販賣機 

 

圖 33 LED液晶顯示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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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東京車站參訪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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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川車站 

(一) 簡介 

1. 地點：東京都港區 

2. 所屬業者：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東日本）、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

社（JR東海）、日本貨物鐵道股份有限公司、京濱急行電鐵株式會社 

3. 啟用日期：1872年 6月 12日 

4. 平均旅客數：48萬人次/日（2012年） 

5. 月台配置：12座 22線（詳表 9） 

6. 品川車站規劃 JR東海中央磁浮新幹線之端點站（預計 2027年通車）。 

表 9 品川車站月台配置 

月台編號 路線名稱 行駛方向 業者 

1 山手線 東京、上野、田端方向 JR東日本 

2 山手線 澀谷、新宿、池袋方向 JR東日本 

3 京濱東北線 東京、上野、大宮方向 JR東日本 

4 京濱東北線 川崎、橫濱、櫻木町、磯子、大船方向 JR東日本 

5、6 東海道線 東京方向 JR東日本 

7、8 施工停用 － JR東日本 

9、10 臨時月台 早上本站始發之東海道線列車(下行) JR東日本 

11、12 東海道線 平塚、小田原、熱海、伊東、伊豆急下

田、修善寺方向 

JR東日本 

13－15 總武線(快速)特急

「成田特快」 

東京、船橋、津田沼、千葉、成田機場

方向(13)(14) 

橫濱、大船、逗子、久里濱方向(14)(15) 

JR東日本 

21、22 東海道、山陽新幹線 東京方向 JR東海 

23、24 東海道、山陽新幹線 名古屋、新大阪、博多方向 JR東海 

京急 1 本線 京急蒲田、京急川崎、橫濱、浦賀方向 

(久里濱線) 京急久里濱、三崎口方向 

(空港線) 羽田空港方向 

京急電鐵 

京急 2 本線 泉岳寺站、(淺草線)日本橋、淺草、押

上方向 

(京成線) 京成高砂、成田機場方向 

(北總線) 印旛日本醫大方向 

京急電鐵 

京急 3 本線(京急翼號) 京急久里濱、三崎口方向 京急電鐵 

本線(普通) 新馬場、鮫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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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車站月台安全措施 

1. 可動式月台柵門 

近年來部分車站開始設置全高式月台門或可動式月台柵門，但以旅客上

下車門位置固定、列車能自動停在固定位置之月台為主。以品川車站新

幹線月台為例，第 21 月台、第 24 月台因供通過列車及停站列車混合使

用，故設置月台柵門，由站務員於列車到站後手動操作開關（詳圖 35），

至於其他月台則設置護欄。 

 

 

圖 35 品川車站第 21月台可動式月台柵門 

月台柵門操作開關 

月台柵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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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台緊急停車按鈕 

 

圖 36 月台緊急停車按鈕 

3. 月台 CCTV 

 

 

圖 37 站務員利用月台 CCTV確認旅客上下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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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台電扶梯／樓梯引導及安全指示 

 

 

圖 38 電扶梯上方音鳴器可提醒盲人已接進電扶梯 

 

圖 39 電扶梯兩側張貼安全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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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旅客資訊顯示看板 

 

 

圖 40 JR東海新幹線月台旅客資訊顯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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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井車輛基地 

(一) JR東海全設有 9處車輛所及 1處車輛工場，其中東京仕業檢查車輛所、東京

修繕車輛所、東京交番檢查車輛所均位於大井車輛基地內。（詳圖 41） 

(二) 簡介 

1. 所屬業者：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東海） 

2. 地點：東京都品川區 

3. 啟用日期：1964年 4月 

4. 基地面積：38.4萬平方公尺 

5. 員工人數：414人（2013年 4月） 

6. 主要功能： 

(1) 東海道新幹線日檢（仕業檢查）、月檢（交番檢查）、臨時檢修（修繕） 

(2) 東海道新幹線車輛清潔、整備、補給 

(3) 基地內之行車控制、調車及駕駛員報到作業 

7. 軌道配置：（詳圖 42） 

(1) 檢修庫線 12股（庫 1番線～庫 12番線） 

(2) 到開線 38股（著發 1番線～著發 38番線） 

(3) 聯結線 3股（組替 1番線～組替 3番線） 

(4) 拖上線 1股（引上線） 

(5) 事業用車庫線 1股 

(6) 事業用車留置線 1股 

(7) 其他線 3股（臨修線、復原線、車輪鏇削線） 

8. 列車組數： 

至 2012年止，新幹線 700系有 47組、N700系有 81組、N700A系有 6 組，

合計 134 組。逐年新幹線列車組數變化趨勢，詳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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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JR東海全線車輛基地及工廠分佈圖 

 

 

圖 42 大井車輛基地軌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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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大井車輛基地逐年新幹線列車組數變化趨勢圖 

 

 

圖 44 N700A新幹線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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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N700A新幹線列車組 

1. JR 東海於 2007 年開始採用 17 組 N700 系新幹線列車組，並逐年擴增至

2012年之 81組，並逐步汰換 300系新幹線（2011年全數除役）。但隨著

技術提升，JR東海於 2012年採用新一代 N700系新幹線，稱為 N700A（詳

圖 44），其車輛規格如圖 45。 

2. 特色 

(1) 安全性能提升 

A. 地震發生時，N700A 新幹線自動緊急煞車之距離，較 N700 系減少

10%，較 700系減少 20%；另煞車力較 N700提升 15%。 

B. ATC 車載電腦採用 2顆 CPU，運算速度更快、更可靠。 

(2) 技術可靠度提升 

A. 首度運用定速系統（Cruise control system），可迅速減少延誤。 

B. 首度裝設轉向架振動檢知系統（ Bogie vibration detection 

system），能提早發現可能產生之故障。 

C. 駕駛艙車廂（1車、16車）設置備用煞車系統（backup brakes）。 

D. 配備車輛設備運作監控系統，可將 ATC、煞車、轉向架等系統之運

作資料作成紀錄並傳回車輛基地，以作為後續分析使用。 

(3) 乘坐舒適性提升 

A. 強化車廂抗震動及吸音之效能，並能在部分彎道路段啟動車體傾斜

控制裝置。 

B. 提供車內上網服務（東海道區間）。 

C. 車廂玄關裝設 CCTV，有助於嚇阻犯罪情事發生（圖 46）。 

(4) 環保性能提升 

A. N700A 新幹線耗電量較 700系減少 19%。 

B. N700A 新幹線照明耗電量較 700系減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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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N700A車輛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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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N700A車廂玄關裝設 CCTV 

 

 

圖 47 大井基地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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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財團法人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RTRI） 

(一) 簡介 

1. 地點：位於東京都國分寺市 

2. 設立日期：1986年 12月 10日 

3. 員工數：526名（2013年 4月） 

4. 主要業務：  

(1) 鐵路技術及鐵路勞動科學相關研究開發 

(2) 鐵路及其相關技術及科學之調查 

(3) 鐵路技術規範之初擬 

(4) 蒐集及發布鐵路及其相關之圖書、資料及統計 

(5) 提升鐵路及其相關技術與科學之刊物出版及主辦講習會 

(6) 鐵路及其相關技術與科學之診斷、諮詢及指導 

(7) 鐵路及其相關國際規格之初擬及標準化提案 

(8) 鐵路及其相關技術與科學之資格認定 

(9) 前述以外之其他委託測試及研究開發 

5. 經費來源：以 2012 年為例，JR 公司投資佔 72%、業務收入佔 18%、其他

佔 10%（如政府補助等）。 

6. 組織架構： 

RTRI組織架構詳圖 48，並設有 6處實驗所（詳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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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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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各地實驗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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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開發範圍 

1. RTRI研究開發範圍，包含車輛、結構物（含防災）、軌道、電力、號誌、

運輸、人為疏失、環境等領域。各項研究開發有助於提升與改善安全性、

維修效率、設備之設計與施工、環境問題及運輸服務。 

2. 有關提升安全性之研究開發型態如下，相關案例說明詳閱附件五。 

(1) 天然災害之防災與減災（設備耐力診斷、研提補強方法） 

(2) 車輛運行穩定之評估與提升策略 

(3) 提升旅客安全技術 

(4) 設備安全性與可靠性評估 

(5) 減少人為疏失之安全管理方式之研提與指導 

(6) 試驗設備與技術支援 

(三) 2012年度研究成果 

1. 2012年度（2012年 4月 1日至 2013年 3月 31日）共辦理 282件研究開

發案，經費共 25.8億日圓。 

(1) 以研究目的統計，鐵路基礎研究計 111件（39.4%）、經費 8.0億日圓

（31.0%），實用技術開發計 109件（38.6%）、經費 6.9億日圓（26.7%），

鐵路未來發展研究開發計 62件（22.0%）、經費 10.9 億日圓（42.2%）。 

(2) 以研究性質統計，提升安全性計 129 件（45.7%），降低成本計 68 件

（24.1%）、環境和諧計 43件（15.2%）、提升便利性計 29件（10.3%）、

其他計 13件（4.6%）。 

2. 辦理技術規範初擬案件計 8件。 

3. 舉辦大型演講會及講習會 3場次（936人參加），例行發表會 11場次（1,022

人參加），鐵道技術講座 27場次（1,553人參加）。 

4. 另定期出版「鐵道總研報告」、「RRR」等月刊及「QR」、「WRT（海外鐵道

技術情報）」等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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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員交流 

RTRI 每年均與國土交通省、JR 各公司與其他鐵路機構、NEDO（新能源產業

技術總合開發機構）、UIC（國際鐵路聯盟）等進行人員交流。以 2012 年度

為例，RTRI 派出至各單位之交流人數為 63人，各單位派至 RTRI之交流人數

為 106人。此外，RTRI至各大學擔任講師或教員之人數為 53人。 

 

圖 50 車輛實驗台 

 

圖 51 車站模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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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節能輕軌電車 

 

 

圖 53 廠內測試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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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山梨實驗線磁浮列車及構造說明 

 

 

圖 55 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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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株式會社總合車輛製作所（J-TREC） 

(一) 簡介 

1. 總公司：位於神奈川縣橫濱市 

2. 生產據點：橫濱事業所（鐵路車輛製造）、和歌山事業所（鐵路相關設備

製造） 

3. 產品：鐵路車輛（含新幹線、電聯車、輕軌電車）、軌道、轉轍器、貨櫃 

4. 資本額：31億日圓（新台幣約 9.3億元） 

5. 員工數：932名（2013年 4月） 

(二) 發展 

1. J-TREC 前身為東急車輛製造株式會社，於 1948 年 8 月成立，2012 年 4

月全部股權轉讓予東日本旅客鐵道株式會社（JR東日本），並更名為株式

會社總合車輛製作所。 

2. J-TREC製造供日本鐵路機構使用之車輛，除新幹線 E2、E3、E926系、成

田空港特快 E259系、關西空港線特急 50000系、JR四國 5100系（雙層）、

JR東日本 HB-E300系（HYBRID混合動力）、江之島 500 系（輕軌）、橫濱

海濱線 2000 系（膠輪）等旅客列車外，並包含 JR東日本之 E655系皇室

客車。 

3. 另 J-TREC 車輛亦輸出到其他國家，包含中國大陸、泰國、新加坡、印尼、

菲律賓、美國、阿根廷、愛爾蘭、奈及利亞、莫三鼻克等。臺鐵局亦曾

向其訂購電聯車。 

4. 東急車輛於 1958 年製造全日本第一組以不鏽鋼為材質之電聯車（東急

5200系），並於 1962年製造第一組全車不鏽鋼打造之電聯車（東急 7000

系）。J-TREC 到目前已製造超過 2萬組車輛，其中 60%為不鏽鋼材質。每

車輛 MDBF（平均故障距離，Mean Distance Between Failures）超過 150

萬公里，可用率超過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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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TREC 目前最新生產之不鏽鋼材質電聯車（SUSTINA），強調高耐腐蝕性

及高耐撞性，且因採用廢棄車體重新製造原料，不但環保且能降低成本

（較鋁合金節省 20%），另有重量輕、熔點高等特點。此外，其旅客圓弧

型握桿更符合人體工學，且所有握桿未直立設於車廂地板，更能保持旅

客（尤其是輪椅旅客）於車內之行走順暢，故將成為 J-TREC海外輸出之

主要車輛（詳圖 56）。 

 

 

  

（圖片來源：http://www.j-trec.co.jp/） 

圖 56 株式會社總合車輛製作所 SUSTINA電聯車 

 

http://www.j-trec.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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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株式會社總合車輛製作所參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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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從台灣高鐵 96 年營運通車起，本局即協助交通部逐步建立高鐵安全監理機

制，並配合交通部成立任務編組性質之鐵路營運監理小組，將監理對象擴大

到臺鐵、阿里山森林鐵路及臺糖鐵路。在建立鐵路安全監理機制及修訂相關

法令之過程中，日本鐵路監理法規及實務作業，一直是本局重要參考方向，

但過去僅能自行解讀相關文件資料，而本次考察則可當面向相關單位請益，

進一步瞭解鐵路安全監督管理制度、法令條文訂定目的及實務運作情形。 

(二) 藉由本次拜會國土交通省鐵道局、運輸安全委員會、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

JR東海旅客鐵道株式會社等官方及民間單位，本局一併將過去執行高鐵監理

實務所涉之安全法令或規章程序、安全監理與查核執行、事故調查與改善、

危險品危害預防、緊急應變、車站旅客安全服務等方面之經驗與所遇狀況或

問題，與其相關部門人員逐一討論與請益，所獲成果將可作為本局協助交通

部持續精進我國鐵路安全監理機制之重要參考。 

(三) 日本國土交通省在鐵路安全監理方面，無論在鐵路安全法令規範、安全對策

訂定、定期與臨時檢保安監查、行車事故事件通報與調查、監理人員專業培

訓等方面，均已有完整制度且持續落實；對於安全對策、保安監查之執行，

均將相關成果對外界公告；另針對全日本鐵路系統之行車事故事件，亦有完

整統計分析並據以研擬安全對策。我國在鐵路安全法令規範、定期與臨時檢

查、行車事故事件通報等方面，雖亦訂有類似規定與作業機制，但對於安全

對策訂定、安全監理及事故調查之專責人力與專業技能、監理成果公開化等

方面，則仍有改善與提升之必要。 

(四) 無論國土交通省或鐵路機構，往往是從負面案例中汲取經驗與教訓，進而研

擬強化安全政策與措施，並展開相關研究開發，包括土木結構、軌道、電力、

號誌、車輛、車站建築等軟、硬體設施。日本在鐵路設備及防災技術之研發

方面，已累積長期經驗及實力，故能不斷提升各系統與設備之效能，進而強

化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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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本鐵路發達且路網密集，鐵路機構營運經驗豐富，一般民眾亦以鐵路當成

主要交通工具，當鐵路路線發生異常時，旅客可選擇之接駁運具與路線較為

充足，且透過車上與站內之 LED旅客資訊系統，更可迅速掌握運轉狀況，故

旅客對於異常誤點較能理解與容忍。而台灣高鐵受限於鐵路路網發展不足，

本身設備與資源有限之情況下，遇到路線發生異常，其旅客接駁、資訊揭露

等應變處置措施，難以完全參考日本新幹線，而必須依照本地環境另行研擬

並持續檢討。 

二、建議 

(一) 訂定安全對策與落實監理查核，並適時對外發布監理訊息 

目前鐵路運輸政策或安全對策之制定，大多按鐵路系統區分，並著重大型建

設工程或個別異常案件改善，少有整體性之安全政策或策略。另本局協助交

通部辦理鐵路監理作業，特別是行車事故事件之臨時檢查，較少公開說明，

故外界不易瞭解交通部與本局在鐵路安全維護上之努力與成果。反觀日本國

土交通省鐵道局，不但訂有整體安全對策，每年均製作「鐵軌道輸送安全相

關報告」並上網公告，除可督促鐵路機構持續提升安全品質，並使一般民眾

得以瞭解政府及鐵路機構在維護鐵路安全之努力。另對於外界關切之異常情

事，鐵道局不但公告辦理臨時保安監查之日期、地點與領隊，並將重要監查

結果對外說明。因此，監理訊息透明化可作為未來持續推動之方向。 

(二) 增加安全監理人力，並持續培養專業技能 

目前本局協助交通部鐵路營運監理小組辦理鐵路安全監理之人力，多數由承

辦其他鐵路或捷運工程業務之人員兼辦，故無法專責辦理監理相關工作，也

不易規劃安全監理專業技能培育。交通部配合未來政府組織改造，將成立鐵

道局，專責辦理鐵路安全監督，故未來無論在安全對策之訂定、安全監理及

事故調查專責人力之增派與專業技能之培養，應有更為完善之機制，使得鐵

路監理業務執行成效更為顯著。 

(三) 持續精進營運與緊急應變設備，提升作業效率 

日本新幹線對於鐵路運轉軟、硬體設備，均訂有不同期程之修正、升級與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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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作業。以行車控制系統為例，其軟體約每 3年左右進行小幅修正，每 5年

左右進行改版升級，使系統運作更為順暢，功能更符合作業需求。此概念亦

可應用在台灣高鐵營運與緊急應變，其相關措施與設備應適時檢討精進，以

更為符合目前科技趨勢與發展，例如拓展資訊公開平台多元化、各項營運與

安全軟硬體之定期升級與汰換等，不但能提升緊急應變效率，更能減輕第一

線人員之工作負擔與壓力。 

 


